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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80_203663.htm 专题二 法的概念 一、

研究法的概念应当注意的方法问题 整个法律的运行需要若干

基点，法的概念是这些基点之一，需要高度的重视。古往今

来产生了无数的观点，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方面是

由于法是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现象而使得人们不得不关心它，

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自然将得到不同的看法；第二个方面在

于，人们对这个问题阐述所使用的方法存在种种需要澄清的

问题。这可以使我们知道需要注意什么，我们尤其强调其中

两点内容（共五点）：来源：www.examda.com １、要注意具

体的法和一般的法的统一（蓝宝书） 缺少生活者所认为的法

是纸面的法或书面的法，而法是有一般和具体的区分。法的

概念应当是一种综合。具体的法体现在不同主体的存在场合

。法首先是具体的法律现象，学者的任务和责任在于将这些

具体的法律项相加以完整的提炼得到法的概念。不注意法的

具体现象所得出的结论则缺乏必要的根基，若不能从现象中

进行抽象，则不能得出完成的有效的概念。 ２、法是理想的

法和现实的法的统一 古往今来，得出了众多不能令人满意的

结论，很多就是在这一点上有问题。分析法学派仅仅认识到

实然的一面，而更多的人仅仅看到“理性”、“正义”等理

想标签或追求，因而必然有失偏颇。当注意到两者的统一，

则可能做出富有成效的贡献。（法治需要良法治之，但良法

不能简单解释中国问题。中国没有良法，但也称不上恶法，

就其主流属于笨法（心情沉重地宣布研究成果）。这种笨法



不能说体现了正义、理性，就算体现也顶多是以部分。法是

正义的体现是一种发展空间很大的理论。我们的目标是使法

中的正义成分越来越多，最终被其他社会规范取消） 二、法

的特征来源：www.examda.com 对这个问题，学界没有大的分

歧，但存在种种看法，只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了。如果考的

话，不能直接问，法有什么特征？ １、法是调整主体行为的

社会规范 主体的范围很大，包括人、组织、机关等。１）首

先，要注意法是一种规范，是一种标准或尺度，为我们提供

了行为的模式，指出了行为的方向。是一种具体、实在的形

式，不是观念思想。２）是一种行为规范。法仅仅调整行为

，爱想什么想什么。而道德解决精神和行为双方面的地方。

法和道德区别，法是一个下限的要求，不做坏人，道德是上

限要求，要求我们做好人。３）调整与社会发生关联的行为

规范，与社会无关的行为不是法的调整范围。 ２、法是以国

家意志形式存在的社会规范（特别重要） １）法是以国家的

名义产生和适用的社会规范； ２）法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制

定和认可的；特定的国家机关主要是指立法机关以及由其授

权的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在有的国家包括司法机关甚至社会

其他组织。制定是我国产生法的主要方式。认可是通过特定

的形式对原有的规范赋予法的效力，使之成为法（如５０年

《婚姻法》对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婚姻从习惯的规定）。 ３）

法作为国家意志在于具有特殊强制力，国家强制力，以军队

、警察、监狱等为物质设施的规范。同时，法作为国家强制

力的效果，不取决于被强制这得认同为转移。（任何社会规

范都有强制力，一般取决于认同。如道德，效力取决于人的

地位、内心认同） ４）法的强制力的实现需要通过既定的程



序加以完成。特别强调程序性，不能随意强制。来源

：www.examda.com ３、法是作为司法机关主要的办案依据的

社会规范。 １）长期以来，认为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

看到法是作为司法机关办案依据，则可以划分出法律的范围

。 ２）法作为司法机关办案的主要依据的这个特征，是由法

的基本性质和根本功能决定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才是法

的目的，而最基本的途径之一，就是能在司法的实践中运用

法。长期以来，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实际上绝大多数法

律都没有司法化，则它们不是真实完整地法。 ３）法是能够

作为司法机关办案的主要根据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只有坚

持这个特点，我们的法才能同生活联系起来，对于抵消人治

和zhuanzhi的传统有很大的作用。我国８０％以上的法律是由

政府制定，而绝大多数法律由政府执行。我们极难在西方发

现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等现象。法不应当是政府把玩的器具

，而应当是控制权力的制度。当法律与人治结合起来就是高

级的人治，“执法”。确立这样一个特征，有重要的价值。

这个观念在英美法系比较明显。（山东的高考冒名案（齐玉

玲），众多“宪法司法化”的观点，而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情

况，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教育法》的规定。但即使没有法律

，难道可以不受理或者直接适用宪法？立法的第一条就是合

宪，是法盲的观点。这个需要看宪法本身的规定。违宪的主

体主要是执政党、国家机关以及主要负责人。普通公民想违

宪还没有机会和能力。如果任何案件都可以根据宪法，只要

订立一个宪法就行了。大家空间很大。）来源

：www.examda.com ４、法是具有普遍性、明确性、肯定性的

社会规范 １）普遍性。具有概括性、反复性，它所针对的主



体和事项具有普遍性、具有连贯性、稳定性。法的普遍性还

意味着在法的效力范围内，法的主体都应当遵循它，具有平

等性，不允许有特权。 ２）法的形式具有明确性和肯定性。

法是以宪法、法律、法规、判例、法律条文、法律规则等明

确的规则表现出，指出了清楚的行为方向，提出了清楚的行

为标准。法律规则的分类也使得法具有明确性或肯定性。授

权性与禁止性分类也给出了行为选择的明确指引。 ５、法是

以权利或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规范。来源

：www.examda.com 每一种社会规范都具有自己的特殊内容。

1）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是鲜明的特点。其他规范要么不以

权利义务为内容，要么无所谓权利义务，要么权利义务的对

应情况、协调情况以及其他情况与法的内容不同，如党的章

程中的权利义务就不具有对应性。法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

容并与意味着仅以权利义务为内容。 2）法中的权利和义务

通过多种形式有效的表现出来：一是，法的行为模式都是表

现权利和义务内容的如授权性规则表示权利、命令性规则表

示义务，后果模式从特定角度表现了权利义务的实现；二是

，表现出了对应性的权利义务。 3）法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

内容才能使宪法对主体行为的规制、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

一定利益的目的。法从表面来看是秩序的象征，形成这种秩

序不是目的，实现某种利益才是目的。（不妨引用西方著名

学人的观点，支撑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用一下。法理专业

需要具有纵深感的回答，分出层次，引用支撑点，法理的考

号靠前。靠法理的同学要回答的好一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